
信托简介



尽管本行已竭尽全力确保本出版物之准确性，此等资料只作一般指引而不应被依赖为或被视
作为可取代具体意见。的近律师行对于因依赖在此等资料内所载的任何资讯而可能引致的任
何损失一概不承担任何责任。如果阁下希望就任何已提出的问题获得意见，请与本行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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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信托简介

简介
本简介大致向客户及其顾问简单介绍在香港或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设立信托时需要考虑的某些
因素。但请勿将本简介视为适用于任何具体情形的特定法律意见。同样地，本简介无意涵盖全面的
内容。因此本行建议客户在采取具体行动之前，应就任何拟议的架构或交易寻求独立的法律意见。
如阁下希望获得特定的信托及 / 或税务意见，我们自当欣然愿意为阁下提供相应服务。为此请阅读
下文“本行简介”一节。

何谓信托 ?
信托属一种法律上具约束力的安排，而根据该安排某名人士（名为财产授予人）并非只是为了他
自身利益，而是为了财产授予人所选择的其他人士的利益（名为受益人，其可包括财产授予人）
或为了一个指明之目的，将资产向另一名人士（名为受托人）移转，该名人士获交托信托资产的
法定所有权及管理权。因此信托属一种法律关系，而并非如公司般的独立法人。

受托人持有信托资产须依据的条款及规则，通常载列于被称为信托文书的文件内。此举可确保财
产授予人、受托人及受益人确切知道各自权利及义务。信托文书通常会规定受托人具有根据信托
文书之条款及信托的管辖法律以管理信托资产的权力及职责。除信托文书外，财产授予人向受托
人表示关于其将来以不甚正式的方式管理及处置信托基金的意愿，亦属平常之举。该项意愿之表
达通常于意愿书内予以载列，虽然不具法律约束力，但当受托人履行其职责时，其通常将被视之
为有说服力。

财产授予人
	财产授予人藉为了受益人的利益，将财产的法定所有权移交给受托人以信托方式持有，从而设立
信托基金。此意味着受托人不能按其自身意愿持有或处置信托财产，只能而且必须为了受益人之
利益并根据信托文书之条款持有或处置信托财产。虽然在许多司法管辖区，财产授予人可保留其
就信托所拥有的若干权力（例如就分配信托财产的否决权），但关键的是财产授予人须放弃信托
财产的法定及实益所有权。否则不得设立有效的信托。因此必须有某些交出控制权的措施。

受托人
	受托人如同公司一样，可以是自然人或法人。受托人可有一名或多名。信托资产的法定所有权根据
信托所施加的义务归（显示在信托文书中）属受托人。受托人负责管理信托。受托人必须尽职勤勉，
如同一名谨慎的人士般，尽其最大的能力及技能行事，且必须做到绝对真诚。受托人必须纯粹为
了受益人的利益根据信托文书的条款行使其权力。无论如何，信托资产属于独立资金，并不属受
托人自己财产的任何部分。因此，如受托人变成无力偿债，其债权人将不能从信托基金中追讨。

		最重要的就是挑选勤勉、合作及能干的受托人。信托服务提供者就是从事提供公司受托人的业务。
在某些情况下，指示这些服务提供商可能比较方便；但并不是必要的。原则上，任何适当人选（包
括家庭成员或可信赖的朋友，或其控制的公司）也可担任受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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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人
	受益人属有权从以信托方式所持有的资产中受益的人士。财产授予人自身也可以是其中一名受
益人。为了使信托有效，受益人的身分必须具有充分的确定性。然而有关进一步添加人士至受
益人类别的明订权力，可于信托文书内予以包含。受益人可享有同等或非同等利益，如依据信
托文书所订明，或者如属全权代管信托情形下，受托人有权可酌情决定，另外，财产授予人亦
可于信托文书内加进一项有关授予受托人有权将受益人从日后所得利益中剔除的条款。这做法
可以是为了家庭、商业或甚至税务原因。

一般而言，受益人的身份不受限制。原则上，任何人士或足够清晰的类别人士均可被指定。

保留权力
	虽然财产授予人一旦设立信托，其必须解除自身对信托资产拥有的法定所有权，但可为其自身
保留若干权力。最普遍的是，财产授予人希望保留其在投资领域中的权力。可保留的其他权力
包括撤销或修改信托条款、垫付或支付信托财产之收益或资金、委任或罢免受托人及变更信托
之法律管辖的权力。

信托形式
在过去日子中各种类型的信托已获发展，而最适当的架构将取决于财产授予人的特定情形及目
标。以下为一些较为普遍的信托种类：

固定权益信托
	在固定权益信托下，受益人通常获授予在其一生中可从信托基金获取既定的收益，而受托人关
于处置信托基金的酌情决定权将受到限制。例如，信托文书可能指明，受托人须在该名人士的
一生中，将信托基金的收益分派给该名人士，然后将信托基金资金，按固定比例分派给指定的
受益人（例如财产授予人的子女）。

全权代管信托
	全权代管信托有很大的灵活性，对于财产授予人及受益人而言属最有效的架构。在全权代管信
托中，受托人在对信托收益和资金的分派时间、数额及向哪些受益人分派方面具有宽泛的酌情
决定权。全权代管信托通常适用于信托设立时无法确定受益人未来需要的情形。受益人除了当
受托人行使其酌情决定权时会作为被考虑享有权益主体外，就任何特定部分的信托基金，没有
任何直接的法律权利或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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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全权代管信托的受托人表面上被赋予宽泛权力去管理信托财产及向受益人分配信托收入或
财产，然而这些受托人现实中是受一般信托法律所限制的。该法律要求他们以符合受益人最佳
利益的方式行事，并在任何情况下不得以受托人自身利益或得益行事。此外，受托人通常会跟
从财产授予人给予他们的意愿书行事，即使这不是必要的。

	慈善信托
	慈善信托必须是为了慈善目的而设立，并不需要指定受益人。何谓慈善目的，不同司法管辖区
会有不同的解释；通常而言，涉及促进教育、扶贫、宗教发展（宗教的释义非常宽泛）以及一
般公众利益的信托，在大多数普通法司法管辖区均被视为慈善信托。一般而言，慈善信托在其
设立及营运所在的司法管辖区均可享有免税或者享有大量的税务优惠。在某些司法管辖区，向
慈善机构捐献现金可获扣减税项。

为何使用信托 ?
信托的使用范围并没有受到任何限制，而且对比旨在持有、保全并转移财富的其他法律形式，
信托所具有的优势还在于其灵活性及机密性。私人信托一般无须注册，且该等信托不会受到与
法人团体相同的监管限制。例如，信托无须准备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或向公司注册处送交周年申
报表存档。在正常情况下，信托受益人是无法透过公共搜索引擎被搜索出来的。

信托概念已被证实具有极其强大的适应性且被广泛用于财务规划。上述所言乃只显示信托的灵
活性，要全面界定可能潜在的用途并不容易。尽管如此，对于某些典型用途，我们还是可以简
介如下：

资产保障
	信托可用于保持特定资产（例如家族内的生意）的所有权的持续性。藉将资产的法定所有权赋
予受托人，使相关个人也许能够持续从该资产中受益，同时避免所有权在第二代及第三代众多
受益人之间被分割的情形。信托也可以避免在受益人身故后，出现资产份额变成由家族以外的
人士拥有之风险，从而使信托资产得以为子孙后代的利益而获完整无缺的保全。一项谨慎架构
的信托亦可在财产授予人离婚或无力偿债时，协助财产授予人保全业务或资产。

继承规划
	在财产授予人身故时，对信托资产无需办理遗嘱认证书或类似手续。因此，选用信托是为财产
授予人在身故后就转移实益所有权事宜上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工具。而且，由于在全权代管信托
下，受益人的权益不会构成其独立资产，故信托架构可以避免缴纳受益人身故之时须缴纳的印
花税或遗产税。此外，信托可用于持有公司所拥有的不动产之股份，而无需直接拥有房地产，
此项安排可提供诱人的税务及财务规划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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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规划
无论在香港还是海外，信托都可为了达至税务效益的目的而被成立。对于（可能不在被视为该项
财产拥有人的）财产授予人及 / 或只会在特定时间从信托财产获得特定比例的利益的受益人来说，
从财产授予人转移信托财产之受托人可能在财政上尤其有利。视乎所涉及的税务司法管辖区，信
托可被用以减轻或消除入息税、资本增值税，以及继承税 / 遗产税。

受欢迎的司法管辖区
信托受益人的权利、受托人的职责以及由信托文书产生的任何争议都须受到法律的管辖。信托通
常于普通法司法管辖区设立，但是在大多数大陆法司法管辖区亦获认可。最终，司法管辖区的选
择将取决于财产授予人的特定要求及目标。英属维京群岛及开曼群岛因其灵活性及“宽松”监管
特性而受欢迎。泽西岛、格恩西岛及香港对受托人的监管力度较大，并具有高度成熟的司法体系
以及优秀的信托服务提供者。近年来，香港已对信托法不同方面作了更新和改革，但在私人信托
服务方面基本上仍然不受监管。最后，诸如伯利兹及库克群岛的司法管辖区，针对第三方的索偿
申请，已经具有保护财产授予人及受益人的强有力之资产保障法例。

本行简介
的近律师行在香港是历史最悠久、最大型且提供全方位商业服务的律师行。自 1851 年以来，本行
凭借优质及始终如一的服务，已成为本地及国际客户所信赖的法律顾问。

我们具有经办本地及国际信托规划的丰富经验。我们会从信托财产授予、重组以致终止整个信托
生命周期内每一个阶段所涉及的事项提供意见，在设计及实施信托架构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作为亚太地区从事税务及信托范畴业务的领先团队之一，我们非常乐意为客户提供信托服务，以
实现财务效益及继承规划。本行在所有主要普通法司法管辖区内拥有出色的人脉网络，能就国际
信托及税务规划为客户提供意见。

我们领先市场的诉讼团队亦可协助受托人、财产授予人及 / 或受益人处理任何信托争议。鉴于我们
有同为讼辩律师（即在较高级法院拥有出庭发言权）的合伙人，因此我们能独特地为客户提供全
方位服务及一站式诉讼服务。这意味着我们无须另行聘请大律师亦能以快捷及低本高效的方式处
理您所有的诉讼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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